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独立董事宋淑艾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董事会，亦未委托其他董事

代为出席并表决。

1.3� 公司负责人边海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晓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武兵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506,441,022.76 9,927,175,308.04 9,927,175,308.04 -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0,101,585.41 63,377,692.57 63,377,692.57 152.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2,752,196.37 123,584,595.61 175,173,499.51 306.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006,040,095.24 3,280,018,363.82 2,881,632,756.25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2,563,462.28 -2,212,630,882.71 -2,201,539,715.2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6,342,876.15 -2,262,924,451.19 -2,251,021,595.9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139.54 -48.35 -51.90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3 -1.612 -1.603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3 -1.612 -1.603 /

注1：2013年第四季度公司与天威集团进行资产置换，同时收购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

公司股权，由于置入的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保定天

威变压器工程技术咨询维修有限公司以及购入的保定天威线材制造有限公司和公司均受

同一股东天威集团控制，主要财务数据中上年同期的数据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

调整。

注2：公司2014年10月2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实施转让

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7%股权事宜的议案》，由于该交易事项涉及中外合资公司股

权，交易参与方多，审批程序复杂，至今该交易事项尚未完成资产交割；加之，公司目前非公

开发行股票工作尚未完成，为了保证非公开发行工作的正常推进，公司拟终止实施该股权

转让事宜。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二〇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尽快重新启动该股权转让事宜。

终止股权转让后，公司将对天威英利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调整回权益法，冲回

原确认的股权转让收益19,956.24万元，同时按照权益法确认天威英利2014年1-9月投资收

益-4,206.52万元。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258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0 352,280,640 25.66% 0

冻结

352,280,640

国家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0 352,000,000 25.64% 0

无

/

国家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0 36,300,575 2.64% 0

未知

/

未知

陈世辉

-54,950 15,730,000 1.15% 0

未知

/

未知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0 5,000,609 0.36% 0

未知

/

未知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3,533,956 0.26% 0

未知

/

未知

深圳同睿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21,678 2,461,322 0.18% 0

未知

/

未知

刘信

/ 2,300,000 0.17% 0

未知

/

未知

区鹤洲

/ 2,217,634 0.16% 0

未知

/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 2,008,699 0.15% 0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352,280,640

人民币普通

股

352,280,64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352,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352,000,000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6,300,575

人民币普通

股

36,300,575

陈世辉

15,73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730,00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5,000,609

人民币普通

股

5,000,609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533,956

人民币普通

股

3,533,956

深圳同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61,322

人民币普通

股

2,461,322

刘信

2,3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300,000

区鹤洲

2,217,634

人民币普通

股

2,217,63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8,699

人民币普通

股

2,008,6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a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

，

第

1

和

3

位为公司

发起人股东

，

第

2

位股东能够控制第

1

位股东和

第

3

位股东

，

公司前三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

。

@ b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化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1,056,687,790.18 1,587,648,329.31 -33.44

主要是公司偿还借款所致

。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201,230,333.90 177,926,522.83 575.13

按照新修订会计准则规定对

部分参股公司由长期股权投

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进行核算

。

短期借款

1,790,444,800.00 3,295,521,580.95 -45.67

主要是公司优化资本结构减

少短期借款所致

。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305,000,000.00 105,000,000.00 1,142.86

主要是兵装财务公司的长期

借款一年内到期

，

由长期借款

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项目进行核算

。

长期借款

545,000,000.00 1,650,000,000.00 -66.97

主要是兵装财务公司的长期

借款一年内到期

，

由长期借款

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项目进行核算

。

利润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变化

(%)

变化原因

管理费用

195,693,659.10 375,647,087.75 -47.90

主要是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变

化

，

管理费用同比减少

。

资产减值损

失

9,434,089.03 1,824,508,211.36 -99.48

主要是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变

化

，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74,195,000.00 25,960,000.00 -385.81

主要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的

巨力索具股票转出相应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所致

。

投资收益

301,604,838.86 -166,555,214.93 /

主要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的

天威英利部分股权以及巨力

索具股票所致

。

营业利润

280,535,927.87 -2,367,827,159.74 /

主要是本期公司在输变电产

业整合的基础上

，

优化产品结

构

，

继续推进降本增效

，

公司

盈利能力提升

；

另一方面本期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

利润总额

298,844,950.32 -2,337,542,769.73 /

主要是本期公司在输变电产

业整合的基础上

，

优化产品结

构

，

继续推进降本增效

，

公司

盈利能力提升

；

另一方面本期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4年10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2、公司2014年10月2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实施转让保定天

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7%股权事宜的议案》，由于该交易事项涉及中外合资公司股权，交易参

与方多，审批程序复杂，至今该交易事项尚未完成资产交割；加之，公司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工

作尚未完成，为了保证非公开发行工作的正常推进，公司拟终止实施该股权转让事宜。 待公司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尽快重新启动该股权转让事宜。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二〇一四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保定

天威

集团

有限

公司

天威集团作为天威保变控股股东之期限内

，

将采取有效

措施

，

并促使天威集团下属企业采取有效措施

，

不从事或

参与任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的业务

，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

在天威保变及

其控股子公司中持有的权益或利益除外

）。

天威集团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

，

并不会

利用作为控股股东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

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

若因天威集团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

动而导致同业竞争

，

并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

，

天威集

团将承担相关责任

；

在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存在控制关系期间

，

本承诺

书为有效之承诺

。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今

是 是

-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

兵器

装备

集团

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保定天威

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保变

”）

的实际控

制人

。

目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天威

保变的主营业务各不相同

，

不存在同业竞争

。

为避免与

天威保变的同业竞争

，

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

，

将采取有效措施

，

并促使本公司下属企业采取有效措施

，

不从事或参与任

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

，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

在天威保变及其控

股子公司中持有的权益或利益除外

）。

本公司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

，

并不会利

用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

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

若因本公司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而导致同业竞争

，

并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

，

本公司将

承担相关责任

；

在本公司与天威保变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期间

，

本承

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

2008

年

7

月

25

日

至今

是 是

-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保定

天威

集团

有限

公司

本公司

（

天威集团

）

控股子公司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新能源

”）

目前尚未建设完成

，

并未形成

相应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

。

因此

，

天威新能源

与天威保变参股公司天威英利所从事的太阳能电池业务

并未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为避免在天威保变实现对天

威英利控股地位时可能与之构成的同业竞争

，

本公司承

诺届时将持有的天威新能源全部股权按照其市场公允价

值出售给天威保变

（

以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价

）。

2008

年

12

月

22

日至

今

是 是

未形

成同

业竞

争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保定

天威

集团

有限

公司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集团

”、“

本公

司

”）

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

保变

”）

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

天威保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为主要日常经营所形成

，

包括采购变压器生产所

需的硅钢片

、

电磁线

、

油箱等原材料和配件

，

以及少量的

委托加工

。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为按照市场化原则

，

在平

等的基础上通过商业化运作签订

，

交易定价以市场价为

基础确定

。

为减少与天威保变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

，

进一步增

强天威保变业务的独立性

，

本公司承诺将对与天威保变

产生关联交易的业务部门或子公司实施重组

，

把相关资

产及子公司股权按照其市场公允价值出售给天威保变

（

以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价

）。

并且

，

本公司承诺

最迟将于本次配股完成后

12

个月内

，

向天威保变董事会

提出上述重组措施具体方案

。 ”

2008

年

12

月

22

日至

今

是 是

-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

主要是公司在实施资产置换，完善输变电产业链的基础上，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推进降

本增效，提升了输变电产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

基本

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三菱电机天威输变

电设备有限公司

/ / -9,853,290.00 9,853,290.00 /

澳中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 / -3,073,232.83 3,073,232.83 /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 /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

合计

/ / -177,926,522.83 177,926,522.83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

股权投

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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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4日以邮件或送达

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公司现有11名董事，其中10名董事出席了本次

会议 （董事宋淑艾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

决）。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该

项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

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该项议案

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派出董事会成员的议

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因相关人员工作变动，公司决定调整向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威合变” ）派出董事会成员：

天威合变董事会原派出人员为：朱荣、王文超、李新，现调整为：朱荣、唐永山、李新。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850万元的议

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决定向控股子公司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华冠” ，本公

司持有其88.97%股权）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850万元整，期限一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天威华冠以其有关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西藏天威华

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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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4日以邮件或送

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于 2014年10月29日在公司第五

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永强先生主持，会议应到

三名监事，实际三名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该

项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

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该项议案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

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

一致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

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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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西藏天威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华冠” ）

● 委托贷款金额：向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850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壹年

●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

一、 委托贷款概述

2014年10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藏天威华

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850万元的议案》，公司决定向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人

民币850万元整。

天威华冠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笔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天威华冠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88.97%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7,833万

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太阳能产品及其他新能源产品、节能产品、环保产品的生产销售安装

以及相关技术的开发、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天威华冠经审计总资产4,833.29万元，净资产2,964.25万元，总

负债1,869.04万元，营业收入1,052.20万元，净利润-1,534.79万元，资产负债率38.67%。 截

至2014年9月30日，天威华冠未经审计总资产3,824.30万元，净资产2,736.72万元，总负债

1,087.58万元，营业收入105.79万元，净利润-227.53万元，资产负债率28.44%。

三、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向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850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天威华冠以其土有关资产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抵押金额以实际

抵押登记为准。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

四、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本次向天威华冠提供的委托贷款从本公司自有资金中支付； 向本公司还款的方式：到

期还款，利随本清。

五、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 公司的委托贷款

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 2014�年10月29日，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131,941.5万元，未向

天威华冠提供委托贷款。 累计逾期金额106,341.5�万元。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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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和修订的

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 是公司落实和执行

2014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

允价值计量》等会计准则，并对公司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更；

● 本次调整未对公司2013年末及本期末报告的总资产和净资产， 以及2013年度及本

期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概述

为了适应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实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的持续趋同，2014年财政部先后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颁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其余会计准

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鉴于此，公司需对原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时间要求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同意公司

严格依据财政部规定，于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施行日开始正式执行该准则，并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关于做好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

准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会计部函[2014]467号）作出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二、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

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

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事

项如下:

被投资单位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23,303,811.07 1,023,303,811.07

三菱电机天威输变电

设备有限公司

-9,853,290.00 9,853,290.00 -9,853,290.00 9,853,290.00

澳中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3,073,232.83 3,073,232.83 -3,073,232.83 3,073,232.83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合计

-1,201,230,333.90 1,201,230,333.90 -177,926,522.83 177,926,522.83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

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

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

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因此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公

司涉及的财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

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依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

公司涉及的财务核算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2014年颁布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会议，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

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张闯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孟庆凯

杜婕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高贵富

1.3� 公司负责人陈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大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大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392,337,176.95 4,730,578,400.05 -7.15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 资

产

2,337,466,507.50 2,409,821,822.92 -3.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 活动 产生 的现 金流 量 净

额

484,791,730.14 -193,389,141.31 350.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44,145,951.31 259,748,392.79 -6.01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 利

润

-69,918,543.11 -52,879,335.1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713,801.93 -52,832,613.3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9451 -2.223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04 -0.113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04 -0.1137

不适用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0,2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长 春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创 业 投 资 控

股有限公司

???????? 101,736,960 21.88

质押

50,862,500

国有法人

长 春 经 开 国 资 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39,234,008 8.44

质押

19,617,004

国有法人

阎占表

2,419,000 11,999,000 2.58

无

境内自然

人

温少如

918,895 6,942,305 1.49

无

境内自然

人

刘凤宇

2,990,000 0.64

无

境内自然

人

许强

2,450,000 2,450,000 0.53

无

境内自然

人

王戎

2,337,211 0.50

无

境内自然

人

廖原

58,200 2,310,819 0.50

无

境内自然

人

齐丽萍

239,936 2,054,041 0.44

无

境内自然

人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

长信量化

先 锋 股 票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1,951,043 1,951,043 0.42

无 未知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01,736,96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36,960

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234,008

人民币普通股

39,234,008

阎占表

11,9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99,000

温少如

6,942,305

人民币普通股

6,942,305

刘凤宇

2,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0,000

许强

2,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0

王戎

2,337,211

人民币普通股

2,337,211

廖原

2,310,819

人民币普通股

2,310,819

齐丽萍

2,054,041

人民币普通股

2,054,04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量化先

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1,043

人民币普通股

1,951,0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已知第一大股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

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已知第二大股东长春经

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科目 期末数或本期数 期初数或上期数

增减百分

比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79,734,671.94 377,399,048.17 -78.87%

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国开行

贷款本金及利息

应收票据

0.00 2,012,000.00 -100.00%

银行承兑汇票本期已收现

预付账款

22,446,893.39 78,822,717.79 -71.52%

主要系工程项目结算并结

转至成本

。

其他应收款

86,435,528.20 59,879,489.99 44.35%

应收各单位往来款增加

应收利息

0.00 127,482.49 -100.00%

本期已收回定期存款利息

长期股权投资

0.00 2,000,000.00 -100.00%

本期处置持有的长春光机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

投资性房地产

153,759,854.83 112,947,901.06 36.13%

主要系大陆电子一厂二期

工程项目自在建工程转入

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在建工程

0.00 40,827,212.96 -100.00%

主要系大陆电子一厂二期

工程项目已自在建工程转

入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应付票据

14,000,000.00 0.00

系本期开出尚未到期的银

行承兑汇票

预收账款

906,714,604.16 373,185,209.45 142.97%

主要系本期收到兴隆山棚

改项目回购款

应付职工薪酬

8,452,849.77 12,135,384.34 -30.35%

主要系本期支付前期已计

提尚未支付的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2,139,959.29 24,864,504.51 -91.39%

本期缴纳期初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0.00 2,759,119.10 -100.00%

本期已支付到期的贷款利

息

其他应付款

32,391,096.95 48,058,133.50 -32.60%

本期偿还各单位往来款有

所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0,000,000.00 620,000,000.00 -96.77%

本期偿还国开行到期贷款

资产减值损失

-2,755,718.27 6,823,722.73 -140.38%

上年同期资产减值损失增

加主要原因系应收款项大

量增加所致

，

本期应收款

项有所减少故资产减值损

失有所减少

。

投资收益

2,519,277.93 780,633.57 222.72%

处置持有长春光机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及

BT

项目回购形成的收益

营业外收入

579,744.82 0.00

主要系建筑工程公司收到

的资金占用补偿款

营业外支出

1,759,084.87 51,738.94 3299.92%

主要系增加税款滞纳金支

出

所得税费用

-172,492.75 -832,776.60 -79.29%

本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减变

化

，

综合调整的结果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650,983,431.72 436,718,642.32 49.06%

收到各公司往来款有所增

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47,744,006.29 72,707,315.14 -34.33%

上年同期支付税费主要为

五号地清算税金

，

本期主

要为六合房地产公司售房

税金等

。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97,468,698.91 656,232,231.97 -69.91%

支付各公司往来款有所减

少

收回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2,000,000.00 87,137,710.00 -97.70%

上年同期为收回兴隆山一

级土地委托开发项目返还

的部分一级土地开发收益

款

，

本期为处置持有长春

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收回投资款

。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133,700.00 0.00

本期处置持有长春光机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所收到的投资收益款

购 建 固 定 资 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现

金

2,160,692.00 17,473,162.63 -87.63%

上年同期主要为大陆电子

一厂二期工程的工程款

，

本 期 付 现 也 主 要 为 此 工

程

。

收到的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511,333.32 0.00

主要系本期收长春得赛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资金占用

补偿款

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

1,545,000,000.00 695,000,000.00 122.30%

本期偿还银行贷款较上期

有所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040,000.00 5,650,000.00 77.70%

主要系本期增加贷款咨询

费等

3.2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

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规定

进行核算与披露。 因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

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平

2014.10.29

证券代码：

600215

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

2014－026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大路5188号开发大厦22楼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人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5,651,408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股

) 140,975,96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股

) 4,675,44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1.32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30.31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1.005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陈平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5、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9人，独立董事杜婕女士、张闯先生因公

出差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刘川先生、孙成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刘川先生、孙成

龙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提议，提名王晓明先

生、刘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内容 投票票数 投票比例

（

%

）

是否通过

1.01

候选人

：

王晓明

140975969 96.79

是

1.02

候选人

：

刘波

140975969 96.79

是

本议案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低于5%（不含） 股份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其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

内容

）

中小投资者投票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投票总数

的比例

（

%

）

是否通过

1.01

候选人

：

王晓明

5001 0.11

是

1.02

候选人

：

刘波

5001 0.11

是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开发区支行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开发区支行申请额度为5500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流

动资金借款。 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此笔借款提供担保，公司以自建的大陆

汽车电子（长春）有限公司的在建工程提供反担保。 为本次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在建工程明

细如下：1、土地证号长国用（2004）第0000237号，面积72310平方米；2、综合用房、动力站、

汽车库、化学品库及主门卫，总面积31333平方米。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关于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开发区支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

的议案

140975968 96.79 4675440 3.21 0 0.0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侯育颉、 唐胜君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方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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